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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宣传专栏

主办：崂山区司法局 法律援助热线：68066148

新春将至，各类电信网络诈骗、金融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作案手法不断翻新，

为切实提高全区广大人民群众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金融诈骗意识，强化源头预防

工作，营造和谐欢乐的节日氛围，青岛崂

山区委依法治区办、崂山区司法局多措

并举，组织全区各街道、各区直单位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

崂山区委依法治区办组织各单位充

分运用各类普法宣传渠道，广泛宣传预

防电信诈骗、金融诈骗知识。区金融监

督管理局依托区防范非法集资工作群，

“崂山公安”公众号、街道社区公众号等

载体，通过动漫等形式，打造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移动课堂”；区文联通过“崂山文

艺”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提高防范意

识，谨防电信、金融诈骗”的宣传文章，向

广大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宣传应对该类

事件时的“三不”原则；金家岭司法所组

织义务宣传员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的

方式，在居民、物业等各类微信群中做好

老年人提醒工作，坚决切断非法集资“口

口相传”“熟人推介”链条，增强了宣传的

针对性、实效性。

金家岭司法所联合埠东治安派出所、

辖区银行在大埠东社区举办了普法宣传

活动，通过预防金融诈骗情景短剧形式现

身说法，向群众宣传如何应对、预防网络

电信诈骗技巧等知识；王哥庄街道组织司

法所、综治办、团委、妇联等部门在王哥庄

大集开展了反诈骗集中宣传活动，许多群

众纷纷驻足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一一进行

了认真解答，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

2000份，解答法律咨询120余人次。

王哥庄街道邀请社区法律顾问周小

星律师开展了“强化自我防范意识，提高

识骗防骗能力”主题的法治宣传讲座，提

醒群众加强自身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受

骗。全区163个社区积极组织社区法律

顾问开展“以案释法”法治宣传讲座，进

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法治意识，切实

提高了群众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能力。

崂山区开展“预防电信诈骗、金融诈骗”主题宣传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网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潘璇

通过宣传栏进行“预防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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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提升社会单位预防和处置火灾事故能
力，近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

队组织消防指战员对辖区金石国际广场开
展大型城市综合体联合熟悉演练工作。

演练前，全体指战员在单位负责人的带
领下，首先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地熟悉实地，
对单位内外的消火栓进行了测试，详细查看
了消防控制室设备运行情况等。然后，针对
城市综合体火灾规律特点，指挥员拟定警
情。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启动人
员密集场所灭火救援应急预案，先后调派江
山路消防救援站和香江路消防救援站两个
消防站指战员前往扑救火灾。经过20分钟
的奋力扑救，被困人员全部被救出，大火被
成功扑灭，演练取得了圆满成功。

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员对各演练环节
进行了讲评，并就进一步做好灭火救援准备
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要强化实战，加强
同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应急联动处置水平；
二是参演指战员要向实战聚焦，将熟悉演练

和日常训练有机结合，加大对重点单位、重点
部位的熟悉演练力度，熟练掌握单位场所的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火栓等消防设施情况；
三是要落实防范措施，确
保作战训练安全，始终把
行动安全置于首位。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网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崔红梅

消防演练现场。

开发区消防开展大型城市综合体演练工作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网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赛

执行法官正在扣押宝马车辆。

本报讯 近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

院执行法官孙兴文等7人紧急奔赴淄博

市临淄区，后在临淄区人民法院的大力

协助下，成功将被执行人姜某名下的一

辆宝马车扣押，有力地维护了申请执行

人某银行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2014年 11月，姜某向某银行

借款61万元用于购买一辆宝马车，并以

宝马车作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该银行

依约向姜某发放贷款61万元。2018年，

姜某还款一段时间后再未按约定偿还剩

余贷款，该银行遂一纸诉状将姜某、徐某

告上法庭。市南法院对这起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姜某、徐某偿

还银行剩余欠款，原告该银行对被告姜

某名下的宝马车享有抵押权。判决生效

后，被告姜某、徐某仍未履行义务，该银

行遂向市南法院申请执行。随后，市南

法院向被执行人姜某、徐某发出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并通过网络查控系统

对姜某、徐某名下财产进行查控，但未发

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且姜某名下

的宝马车在欠款发生后便下落不明。因

不知宝马车的具体位置，无法对其进行

扣押处置，该案一度陷入无财产可执行

的困境。

今年1月初，申请执行人该银行向市

南法院提供线索称，该宝马车一直在淄

博市临淄区活动，基本不回青岛。为维

护该银行合法权益，打击拒不履行生效

判决义务的行为，市南法院执行法官孙

兴文决定奔赴淄博扣押该宝马车。为保

证扣押行动顺利进行，孙兴文法官提前

联系了临淄法院，商请临淄法院异地协

助执行，临淄法院当即同意协助此次执

行行动。

当天上午9时，孙兴文等7名执行干

警与临淄法院执行干警赶到该宝马车停

放地点，发现车内并无驾驶人。执行法

官便到附近大楼询问，附近人员均称不

知该宝马车属于何人。执行法官正准备

将该宝马车拖走之时，一名男子出现自

称是该车的使用人。执行法官向其表明

身份，说明案件情况，该男子称自己并非

车主，宝马车是别人顶账给他，其他的事

一概不知。孙兴文等人向该男子说清楚

案件的来龙去脉，并出示相应扣押手续，

该男子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行动。

在临淄法院执行干警的协助下，孙兴文

团队一个小时便完成了扣押行动，并将

车辆安放至存放地点。

“一直以来，扣押车辆是一种非常重

要的强制执行措施。但由于车辆活动范

围广、灵活性较强，对法院实施扣押措施

造成很大不便，所以通过商请异地法院

协助执行就成了非常必要的手段。”孙兴

文法官说，在此次扣押行动中，临淄法院

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

示由衷感谢。我们相信，在全国法院“一

盘棋”思想的指引下，扣押车辆将会越来

越方便，更快更全面地维护胜诉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 近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出动执行干警26名、警车6辆，兵分两路启

动2021年集中执行行动，旨在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当天，执行干警拘传被执行人5人，

并促成3件案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车辆买卖合同未履行起纷争
执行干警多方协调双方和解

福建一家公司与青岛高新区一家公司

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后双方发生矛盾导致

合同未履行，继而对簿公堂。城阳法院

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原告福建公司、被

告青岛高新区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福建

公司、青岛高新区公司互负义务，即青岛

高新区公司返还福建公司清扫车 11辆，福

建公司给付青岛高新区公司 400 余万元。

后因青岛高新区公司拒不履行义务，城阳

法院遂采取强制措施。因疫情原因，双方

涉案企业经营状况均非常困难，福建公司

提出要求解冻账户，给工人发放工资，而青

岛高新区公司的律师在上海往来不便，案

件陷入胶着状态。

为尽快使双方脱离困境，1 月 13 日，

城阳法院执行干警奔赴南方进行多方协

调，但合同约定的车辆已被市场淘汰，不

适宜继续生产。1 月 21 日，福建公司与青

岛高新区公司最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自愿解除原合同。青岛高新区公司不必

再生产返还 11 辆清扫车辆，而是折算成

钱款，折抵后青岛高新区公司仅申请执

行 155.8 万元。执行干警给福建公司解冻

账户，并扣划款项发放给青岛高新区公

司，本案从执行立案到结案历时 10 天得

到圆满解决。

签订房屋拆迁合同中途反悔
执行干警力促双方达成和解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某社区居民
委员会与万某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
后万某中途反悔、拒不腾房，纠纷由此而
起。城阳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万
某将该拆迁房屋钥匙交还原告该社区居委
会。判决生效后，万某拒不履行义务，该社
区居委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月14日，
法院向被执行人万某送达执行通知书、传
票、财产报告令，但其仍未履行义务。

近日，城阳法院执行干警到被执行人万某
住处对其进行拘传。考虑到万某是家中唯一劳
动力且收入不高，法院和社区多次协调帮助其
解决了腾房后的住房问题，并找到万某兄弟对
其做思想工作。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被执行人
万某于2021年2月28日前自行腾出房屋并将

钥匙上交该社区居委会，实现案结事了。

借款30余万元购房到期不还
被执行人被拘传即分期还款

崔某、肖某向徐某借款30余万元用于买

房，并约定还款时间。谁知，崔某、肖某未按

约归还借款，双方矛盾激化。后徐某将崔

某、肖某告上法庭。判决生效后，因崔某、肖

某拒不履行义务，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经执行干警多方调查，查到被执行人崔

某、肖某正在经营一家养殖场，具有一定的

履行能力。近日，城阳法院执行干警拘传被

执行人崔某、肖某，并告知其如不履行法律

义务，法院将对其经营的养殖场进行强制执

行。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被执行人崔某、肖某承诺分期还款，本案顺

利执结。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服务保障民生权益，促进金融市场和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自1月19

日起开展涉金融、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行

动。截至目前，即墨法院出动执行干警366人

次，拘传被执行人41人，结案35件，执行到位

金额2825.15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善意执行2611万元案款终到位

山东某酒厂将名下的房产、土地以5125万

元的价格出售给青岛某置业公司，后该置业公

司按照合同约定将钱款全部给付。不料，该酒

厂未在约定的期限内为该置业公司办理过户

手续，给该置业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无奈，

该置业公司一纸诉状将该酒厂告上法庭。即

墨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该酒厂偿付

原告该置业公司违约金及利息共计26116431

元。判决生效后，被告该酒厂仍未履行义务。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官通过网

络查控系统冻结了被执行人该酒厂名下的部

分银行账户，并采取措施限制该酒厂的法定

代表人、股权、营业场所的变更登记。考虑到

目前仍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加之该酒厂是规

模较大的企业，执行法官秉持善意文明执行

的理念，并未立即对该酒厂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而是耐心地做该酒厂法定代表人的思想

工作，向其阐释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等强制执行措施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

响。该酒厂法定代表人综合考虑后，于1月22

日将涉案2611万余元的违约金履行完毕。

据悉，疫情防控期间，即墨法院对于涉

企业案件慎用查封、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

被执行人被拘传当天履行义务

徐某雇佣孙某从事房屋维修活动，在工

作过程中孙某左臂受伤，经伤残鉴定为九级

伤残，孙某因赔偿事宜与徐某协商未果诉至

法院。即墨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徐某赔偿原告孙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87664.33元。一审宣判后，被告徐某不服，

并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

生效后，徐某仍未履行义务。

1月20日，执行法官将被执行人徐某强

制拘传至法院，徐某坚称其未收到青岛中院

的判决书，不承认判决生效的事实。对此，

执行法官电话联系到青岛中院的承办法官，

得到了终审判决书已经有效送达给徐某的

证据，执行法官向徐某展示证据后，徐某终

于沉默不语。徐某得知执行法官会依法将

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其慑于执行威

力，当天即筹措了所有案款，本案圆满结案。

下一步，即墨法院将持续加大涉金融、

民生案件执行力度，综合运用各种强制执行

措施，真正实现“打击一批，震慑一片”的效

果，为辖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良好法

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

破解执行难

城阳法院启动2021年集中执行行动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网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王丰

即墨法院开展涉金融民生案专项执行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网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宫成群

异地法院协助执行

市南法院奔赴淄博成功扣押宝马车


